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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處分行動聲明 
 
 
A. 紀律處分行動 
 
1. 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會財局條例）第 37CA 條，會計

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 
 

1.1. 公開譴責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1並處以罰款港幣 80 
萬元； 

 
1.2. 公開譴責鄭廣安（鄭先生）2並處以罰款港幣 60 萬元；及 

 
1.3. 公開譴責江令言（江先生）3並處以罰款港幣 20 萬元。 

 
2. 該紀律處分行動是有關羅兵咸永道就王朝酒業集團有限公司（該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為該集團）於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年度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分別為 2010 年財務報表和 2011 年財務報表，統稱為
相關財務報表）的審計。 

 
3. 鄭先生是該兩項審計（分別為 2010 年度審計和 2011 年度審計）的項目合夥

人。羅兵咸永道和鄭先生統稱該核數師。 
 
4. 江先生是 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的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 
 
5. 如下文「調查結果摘要」部分所述，會財局裁定，羅兵咸永道、鄭先生及江先

生在收入確認範疇的工作中存在審計缺失，該等缺失構成未能遵守、維持或以

其他方式應用《專業會計師條例》專業標準（於會財局條例第 2 條定義）。因

此，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B(1)(c) 條，該等缺失構成專業方面的不當行為，並構

 
1  羅兵咸永道在涉案期間及現時均為在香港會計師公會（公會）註冊的會計師事務所（事務所註冊編

號：0034），並且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在香港註冊為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 
2  鄭先生在涉案期間及現時均為在公會註冊的資深會計師（會員編號：F04037）及持有執業證書（執

業證書編號：P04726）。另外，鄭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就注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為項

目合夥人和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 
3  江先生在涉案期間及現時均為在公會註冊的會計師（會員編號：A06486）。在涉案期間，江先生亦

持有執業證書（執業證書編號：P03167）。另外，江先生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年 7月 1日

就注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註冊為項目合夥人和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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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會財局條例第 37AA(1)(a) 條的會計師失當行為。4 
 
6. 該等受規管者沒有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專業會計師條例專業標準，具

體如下： 
 

6.1. 該核數師沒有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以下標準： 
 

6.1.1. 《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 ─ 獨立核數師的總體目標和按照香

港審計準則執行審計工作》（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 
 

6.1.2. 《香港審計準則第 240 號 ─ 核數師在財務報表審計中與欺詐

相關的責任》（香港審計準則第 240 號）； 
 

6.1.3. 《香港審計準則第 315 號 ─ 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以識別

和評估重大錯報風險》（香港審計準則第 315 號）； 
 

6.1.4. 《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 ─ 核數師針對評估的重大錯報風險

的回應》（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 
 

6.1.5.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 ─ 審計證據》（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 

 
6.1.6. 《香港審計準則第 505 號 ─ 函證》（香港審計準則第 505 

號）； 
 

6.1.7. 《香港審計準則第 520 號 ─ 分析程序》（香港審計準則第 
520 號）；及 

 
6.1.8. 《香港審計準則第 700 號 ─ 就財務報表形成意見及報告》

（香港審計準則第 700 號）。5 
 

6.2. 除上述專業標準外，鄭先生沒有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 
 

6.2.1. 《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 – 對財務報表審計實施的質素監

 
4  此紀律事項是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過渡及保留條文及相應修訂）規例》(第 588B 章）第 71 條

處理的。羅兵咸永道、鄭先生及江先生被視為會財局條例下的專業人士。 
5  此紀律處分行動聲明中提及的所有會計及審計準則參照相關審計時所適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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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及 
 

6.2.2. 《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道德守則）。 
 

6.3. 江先生沒有遵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 
 

6.3.1. 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 及 
 

6.3.2. 道德守則。 
 
B. 事實摘要 
 
7. 該集團在開曼群島註册成立，並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6。  該集團

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葡萄酒產品的業務。 
 
8. 羅兵咸永道是該集團相關財務報表的核數師，對 2010 和 2011 年度的審計分別

出具了無保留意見。 
 
9. 根據相關財務報表，該集團於 2010 和 2011 年確認來自生產及銷售葡萄酒產品

的收入總額分別為港幣 16.1 億元和 14.5 億元。 
 
10. 於 2012 年底，羅兵咸永道接獲匿名指控，指稱該集團的收入被誇大以及其巨額

銷售額為虛構。因此，該公司委聘了安永諮詢服務有限公司進行內部調查（該

內部調查），顯示該集團已確認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尚未交付予客戶

的貨物。 
 
11. 其中，該內部調查發現，就於 2010 年確認的銷售額人民幣 3.5 億元而言，實際

上僅有約人民幣 100 萬元的相應葡萄酒產品於 2010 年交付予該集團的指定經銷

商。 
 
12. 鑒於該內部調查結果，該公司作出過往年度調整，以修正其於相關財務報表中

錯報的收入。這導致該集團於 2011 年呈報的淨利潤減少約港幣 830 萬元，即由

淨利潤港幣 220萬元，轉為淨虧損港幣 610 萬元7。該過往年度調整也導致該集

團於 2010 和 2011 年的留存盈利分別大幅減少港幣 2.247 億元及港幣 2.62 億
 

6  該公司股份代號：00828。 
7  該集團 2012 年財務報表僅列出該集團於 2011 年的經重列淨利潤，因此，對 2010 年淨利潤作出的

重列尚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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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3. 基於該內部調查及 2012 年財務報表的延遲刊發，該公司的股份於 2013 年 3 月 

22 日至 2019 年 7 月 28 日暫停買賣超過六年。 
 
C. 調查結果摘要 
 
14. 核數師的主要責任是評估財務報表出現重大錯報的風險，以及執行審計程序將

這些風險降低至可接受的較低水平，為該等財務報表整體不存在重大錯報提供

合理保證。 
 
15. 收入是一項業績表現的關鍵指標，而且容易受到管理層操縱，所以收入確認是

一個存在重大錯報風險的範疇。因此，根據審計準則，收入確認中存在假定的

欺詐風險。 
 
16. 根據該集團在涉案時間的會計政策，並且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 ─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的規定，該集團只可以在符合以下條件時確認銷售貨
物的收入： 

 
16.1. 該集團已向客戶（即該集團葡萄酒產品的分銷商）交付產品； 

 
16.2. 客戶已接受該產品；及 

 
16.3. 相關應收款項的可收回性得到合理保證。 

 
17. 然而，該集團的監控措施在確保收入確認方面根本無效，因為該些監控措施並

未追蹤前兩項條件的達成時間，即未追蹤該集團的葡萄酒產品何時交付客戶以

及何時為客戶接受。儘管該集團在銷售過程中確實出具了銷售訂單和貨物出庫

單（該貨物出庫單），但這些銷售訂單和該貨物出庫單並不能作為交付或接受

貨物的證據，因為： 
 

17.1. 該銷售訂單和該貨物出庫單均由該集團內部出具；及 
 

17.2. 就該貨物出庫單而言，倘若客戶簽署貨物出庫單以確認收到貨物，有關

貨物出庫單通常可作為交付或接受貨物的證據，但該集團實際上並沒有

要求客戶簽署該貨物出庫單。因此，該貨物出庫單僅顯示存放在該集團

倉庫的貨物據稱已轉移，並不能作為任何交付或接受貨物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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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因此： 
 

18.1. 該集團實際上無法確定各項銷售交易收入的確認時間；及 
 

18.2. 僅依據該集團的賬目，該核數師同樣無法確定該等銷售交易的收入的確

認時間。 
 
19. 該核數師理應於開始審計時理解該集團的收入週期和內部監控的過程中意識到

上述問題（詳情見下文C.1節）。尤其是，該核數師理應識別該集團的銷售訂單

及該貨物出庫單並非交付或接受貨物的證據。 
 
20. 然而，該核數師未能作出此識別。這是一項重大失誤，並於 2010 和 2011 年度

審計的多個階段引致其他一連串的審計缺失，具體如下： 
 

20.1. 首先，（除其他因素外）該核數師不當地依賴與銷售訂單和該貨物出庫

單有關的內部監控以得出該集團所記錄銷售的發生和準確性並無重大或

較高錯報風險的結論。這並不適當，因為有關監控根本無法有效確保該

集團正確地確認收入（如上文第 17 段所述）。詳見下文 C.1 節。 
 

20.2. 其次，雖然該核數師顯然意識到與收入確認有關的欺詐導致錯報的風

險，但在設計審計程序以應對風險時卻不適當地依賴該集團的內部監控

措施。鑒於有關監控措施根本無法有效確保正確地確認收入，這也並不

適當。詳見下文 C.2 節。 
 

20.3. 第三，該核數師執行了監控測試，但沒有意識到有關測試的結果幾乎不

能確保正確地確認收入，因為所測試的監控措施在這方面根本無效。 詳

見下文C.3節。 
 

20.4. 第四，該核數師對所涉及的貨物出庫單執行了細節測試，以確定是否已

正確地確認收入。然而，貨物出庫單並不是交付或接受貨物的證據（見

上文第17.2段）。因此，該測試未能為該集團正確地確認收入提供保

證。詳見下文 C.4 節。 
 
21. 為獲取審計證據以支持該集團於 2010 和 2011 年錄得的收入，該核數師也執行

了其他一系列審計程序。然而，這些程序並不足以達致此目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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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所獲得的審計證據不能證明已交付或接受貨物，因此不能支持收入已被

正確地確認這一結論；及 
 

21.2. 如下文 C.5 節所述，該審計程序存在其他一系列缺失。最重要的是，該

核數師的銷售截止測試主要取決於對交付或接受貨物時間的任意假設，

而非交付或接受貨物的實際證據，因此該測試幾乎沒有為正確地確認收

入提供保證（見下文第 35 至 38 段）。 
 
22. 最終，鑒於 2010 和 2011 年度審核中存在的審計缺失，該核數師所獲取的審計

證據未能充分適當地作為該集團 2010 年和 2011 年入賬收入的審計證據。詳見

下文 C.6 節。 
 
C.1 未能理解收入週期和監控措施（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 
 
23. 於 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開始時，該核數師有責任理解該集團的收入週期和內

部監控。在此過程中，該核數師理應識別出上文第 17 至 第19 段所述的事項，

尤其是銷售訂單和該貨物出庫單並不能作為交付或接受貨物的證據。然而，基

於現有證據，該核數師未能作出此識別。 
 
24. 因此，該核數師錯誤地依賴與銷售訂單和該貨物出庫單（其中包括）有關的監

控，以得出該集團所記錄銷售的發生和準確性並無重大或較高錯報風險的結

論，此行為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315 號第 25 及第 26 段。 
 
25. 該核數師後來聲稱是依靠其他監控以得出該結論。會財局認為： (a) 該核數師的

依賴是不適當的，因為該核數師對這些監控的理解完全是基於管理層的陳述；

和/或 (b) 該核數師於審計期間實際上並沒有依賴這些監控。 
 
C.2 未能適當地評估和應對因欺詐引起的重大錯報風險（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 
 
26. 於 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該核數師對欺詐導致錯報的風險（與收入確認有

關）記錄的評估似乎不一致或有欠清晰。 
 
27. 該審計工作底稿至少表明（或部分表明），該核數師在設計審計程序以應對有

關風險時，一定程度上依賴了該集團的內部監控。然而，這種依賴是不適當

的，因為該集團的內部監控未能充分應對有關風險，尤其是考慮到這些監控並

沒有追蹤貨物的交付或接受。 此行為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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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未能於其欺詐風險的評估正確地理解該集團收入確認中與欺詐風險相關

的監控，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40 號第 27 段； 
 

27.2. 未能適當地評估該集團的監控設計及實施，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315 

號第 13 段； 
 

27.3. 未能適當地確定整體應對措施以處理收入確認中的欺詐風險，違反了香

港審計準則第 240 號第 28 段；及 
 

27.4. 充分地設計和執行進一步審計程序，以應對微觀角度的欺詐風險，違反

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40 號第 30 段。 
 
C.3 未能適當地設計監控測試（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 
 
28. 於 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該核數師測試了銷售流程中的一系列監控。 這包括

將銷售發票樣本與銷售訂單或貨物出庫單進行核對。該核數師的結論是沒有發

現偏離監控的情况。 
 
29. 然而，這些監控並未追蹤貨物何時交付客戶以及何時為客戶接受。因此，即使

監控按設計運行，它們根本無法確保收入的正確確認。 
 
30. 因此，該核數師未能適當地設計監控測試，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證明相

關監控運作的有效性，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第 8 段。 
 
C.4 未能適當地設計和執行銷售交易測試（2011 年度審計） 
 
31. 該核數師抽樣檢查了銷售發票及該貨物出庫單，以評估是否正確地確認於 2011 

年記錄的銷售交易。 
 
32. 然而，該貨物出庫單僅表明貨物據稱已從該集團倉庫轉移，並未提供任何證據

證明貨物已交付給客戶並被客戶接受。而根據該集團的會計政策，貨物已交付

予客戶並且為客戶所接受，是確認收入的必要條件。因此，該核數師不應該依

賴該貨物出庫單作為銷售發生的審計證據。 
 
33. 此外，該核數師選取的樣本並不能代表年內發生的交易，因為這些樣本只是選

取自於 2011 年 1 月和 2011 年 12 月所記錄的銷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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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此情況下，該核數師未能適當地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

據以支持於 2011 年所確認銷售的發生，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及

第 10 段。 
 
C.5 其他與收入有關的審計缺失 
 
35. 銷售截止測試（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 – 該核數師注意到於 2010 和 2011 年

度審計中截止錯誤的風險較高（指接近年末截止日期記錄的銷售收入可能於錯

誤的財政年度確認所引致的偏差）。因此，該核數師進行了銷售截止測試，以

確定銷售收入是否在正確的財政年度確認。 
 
36. 然而，在缺乏交付或接受貨物證據的情況下： 
 

36.1. 該核數師於 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中，對貨物交付給客戶所需的時間不

適當地嚴重依賴隨意的假設，儘管有審計證據顯示交付給客戶需要更長

時間；及 
 

36.2. 這些假設反過來影響了該核數師對銷售交易是否在截止日期之前或之後

確認的評估，以及核數師進行截止測試的交易樣本的參數。 
 
37. 該核數師於 2011 年度審計中的銷售截止測試也存在缺失，因為該核數師未能： 

(a) 選取這些交易進行截止測試，儘管若干銷售交易符合選取標準；以及 (b) 為

作為截止測試一部分的若干抽樣交易獲取貨物出庫單，並且沒有記錄任何解釋

或獲取可替代的審計證據。 
 
38. 此外，上述截止測試存在的缺失構成： 
 

38.1. 未能適當地設計和執行應對截止錯誤風險的審計程序，違反了香港審計

準則第 330 號第 6 段；及 
 

38.2. 未能適當地設計和執行審計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違反了香

港審計準則第 500 號第 6 段。 
 
39. 初步分析審核（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 – 該核數師的初步分析審核發現收入

出現重大且異常的波動。然而，該核數師只是依賴管理層的簡短陳述來解釋該

波動，並沒有適當地進一步詢問。此行為構成未能充分運用專業懷疑態度和專



9  

業判斷，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00 號第 15 及第 16 段。 
 
40. 監控測試（2010 年度審計）– 這些測試顯示，銷售流程中的一項重要監控（即

銷售經理批准銷售訂單）出現重大偏差，表明該監控未能有效運作。然而，該

核數師同樣地僅依賴管理層的陳述解釋這情況，而沒有進行適當的進一步詢

問。此行為構成沒有適當地詢問偏離監控的情況，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第 17 段。 
 
41. 銷售額及毛利分析（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 – 該核數師進行這些測試確定所

記錄的銷售額及毛利是否與所預期的有重大差異，以顯示潛在的錯報。然而，

在此過程中，該核數師： 
 

41.1. 依賴任意及不合理的假設計算每年的預期年度銷售收入，此行為構成未

能適當地確定銷售及毛利分析是否適合應對經評估的重大錯報風險，違

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20 號第 5(a) 段；及 
 

41.2. 簡單地接受了管理層的陳述以解釋銷售額的大幅波動以及入賬收入與預

期收入之間的重大差異，而沒有獲取佐證。此等未作進一步調查的行為

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20 號第 7 段。 
 
42. 客戶確認（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 – 該核數師向該集團的客戶發佈確認要

求，但未能適當地調查所退回的確認「確認」的應收賬款結餘與該集團所記錄

的應收賬款結餘有重大差異的情況。此行為構成未能適當地調查顯示錯報的例

外情況，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505 號第 14 段。 
 
C.6 最終未能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 
 
43. 最終，由於上述審計缺失，該核數師所獲取的審計證據未達到該集團記錄收入

的充分適當審計憑證。 
 
44. 因此，該核數師未能就相關財務報表是否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而得出結

論，不應該出具無保留意見的審計意見。 
 
45. 因此，該核數師於 2010 和 2011 年度的各項審計均： 
 

45.1. 未能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證明該集團已正確地確認收入，違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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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審計準則第 330 號第 26 段； 
 

45.2. 未能就相關財務報表不存在重大錯報獲取合理保證，違反了香港審計準

則第 700 號第 11 段；及 
 

45.3. 未能適當地評估相關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已按照適用的財務報

告框架要求編製，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700 號第 12 段。 
 
C.7 項目合夥人的相關缺失 
 
46. 鑒於所發現的審計缺失大量且廣泛，鄭先生於 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未能適當

地履行其作為項目合夥人的職責，違反了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號第 8、第 15 及

第 17 段，以及道德守則第 100.5(c) 和第 130.1 段。 
 
C.8 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的相關缺失 
 
47. 江先生理應識別出該核數師對實質性分析程序中注意到的銷售額異常波動，以

及記錄收入與預期收入之間的差異的回應並不充分（見上文第41段），尤其是

這些事項是明顯的示警並表明欺詐風險可能增加，江先生本應進一步調查。 
 
48. 在此情況下，江先生於 2010 和 2011 年度審計的各項審計中均未能適當地執行

項目質素監控審視。 尤其是： 
 

48.1. 未能適當地評估項目團隊在編製核數師報告時所作出的重要判斷和得出

的結論並考慮所審閱的審計文件是否能支持所得出的結論，以及項目團

隊對相關財務報表形成無保留意見的審計意見是否適當，違反了香港審

計準則第 220 號第 20 及第 21 段（如香港審計準則第 220 號第 A28 段

所解釋）；及 
 

48.2. 未能遵守專業與盡職的原則履行其作為項目質素監控審視員的職責，違

反了道德守則第 100.5(c) 及第 130.1 段。 
 
D. 結論 
 
49. 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會財局認為，各受規管者於相關審計年度沒有或忽略遵

守、維持或以其他方式應用專業會計師條例專業標準（會財局條例第 2 條的定

義）。因此，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B(1)(c) 條，各受規管者作出專業方面的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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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並因此根據會財局條例第 37AA(1)(a) 條干犯了會計師失當行為。 
 
50. 在決定上文第 1 段所述的處分時，會財局考慮了局方的《處分專業人士的方

針》及《對專業人士行使施加罰款權力指引》，亦考慮了所有相關情況，概述

如下： 
 
D.1 失當行為的性質及嚴重性 
 
51. 於 2010 和 2011 年審計的各項審計中所識別出的多項缺失具有普遍性並且涉及

審計的基本範疇（即從審計計劃和風險評估到監控測試，以及實質審計程序的

設計和執行）。因此，該核數師干犯的失當行為屬嚴重。 
 
52. 於 2010 和 2011 年審計中，該核數師未能充分運用專業懷疑態度。 該核數師多

次未有解決從審計證據中識別出的不一致或未有調查異常波動，以及未有在適

當時尋求管理層陳述以作審計佐證。 
 
53. 因此，該核數師的工作沒有達到對其的合理期望，並且未能實現其執行審計工

作的總體目標，即為相關財務報表不存在重大錯報提供合理保證。 
 
54. 同樣，江先生理應於項目質素監控審視期間適當地評價該核數師所作出的重大

判斷和得出的結論，以及識別出該核數師缺乏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支持其有

關收入確認這一關鍵範疇的結論。江先生未能作出此識別，導致該核數師錯誤

地出具無保留意見。 
 
55. 會財局認為，與該核數師的失當行為相比，江先生的失當行為屬中度嚴重。 
 
56. 然而，並無發現任何受規管者的失當行為屬有意、不誠實或蓄意。 
 
D.2 失當行為的次數及持續時間 
 
57. 該等受規管者的違規行為持續進行了兩個審計年度，既非獨立事件，亦非個別

疏忽的結果。 
 
D.3 失當行為的影響 
 
58. 該等受規管者的失當行為顯著地增加了該集團收入存在的錯報於多個年度未被

發現的風險。鑒於收入是零售行業（例如該集團）的一項業績表現的關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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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有關錯報可能會嚴重影響依賴財務報表使用者（包括該集團的股東及債權

人）所作出的決定並且損害投資大眾的利益。 
 
59. 就本案而言，該公司其後認為收入出現了錯報。繼該內部調查之後，該集團於 

2012 年財務報表中作出過往年度調整，以修正其於相關財務報表中錯報的收

入。這導致該集團於 2011 年呈報的淨利潤減少約港幣 830 萬元，由淨利潤港幣 

220 萬元轉為淨虧損港幣 610 萬元。該過往年度調整也導致該集團於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盈利大幅減少。 
 
D.4 減輕處分的因素 
 
60. 鄭先生和江先生均沒有被會財局或公會紀律處分的記錄。這被視為減輕處分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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